峨眉山明亮废料加工厂污染防治情况

项目名称：废旧轮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2、建设单位：峨眉山市明亮废料加工厂

3、建设性质：改建

4、建设地点：峨眉山市九里镇付河村3组，中心坐标：东经103.504062°，北纬29.496499°

5、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乐山市四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项目概况：新建一条废旧轮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生产线，改建2000平方米厂房，同时购置安装轮胎分解机、胶圈分离机、轮胎破碎机、破胶机、胶粉筛等生产设备，达到每年2.4万吨的生产能力
7、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水

项目不涉及场地平整及厂房建设，施工期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防治措施：依托改建前已有的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周边农肥。

废气

施工扬尘通过采取定期对地面洒水、对撒落在路面的渣土及时清除、自卸车和垃圾运输车等运输车辆不允许超载，出场前一律清洗轮胎，用毡布覆盖，并且在施工区出口设置防尘飞扬垫等一系列措施，可大大减小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施工机械燃油废气排放量小，属间断性排放，加之项目施工场地扩散条件良好，这些废气可得到有效的稀释扩散，能够达标排放，因此其对环境的影响甚微。

只要按规范施工，严格落实以上防治措施，施工期废气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施工期的空气污染是短时的，待施工完成后污染随之消失，大气环境质量即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噪声

本工程施工期噪声类型主要是工程施工机械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及运输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

防治措施：①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禁止夜间（22：00-06：00）施工。在施工进度组织方面，通过合理组织以尽量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噪声造成的影响。②施工区域两侧应加装施工围挡。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噪声影响，环评建议施工单位可适当增加围挡高度以降低施工建设对敏感点的影响。③施工单位尽量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对产噪施工设备应加强维护和维修工作。④施工单位要加强与施工点周围单位的沟通和联系，以取得谅解。⑤施工单位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提高作业人员的环保意识，坚持科学组织、文明施工。

固废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工程废料以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防治措施：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料，经分类收集后外售，不能外售的建筑垃圾清运至政府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存放于设置在附近的垃圾收集点，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处置。环评要求施工现场禁止焚烧废弃物，施工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应分类集中堆放。

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

废水污染防治

设备冷却循环水：经冷却水池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洗车废水：依托改建前已由的洗车台+20m3的两级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初期雨水：经改建前已有的雨水沟+50m3初期雨水收集池进行收集，同时评价要求在雨水收集池末端设置一个雨水排放口；
生活污水：依托改建前已有的10m3化粪池收集预处理后由吸粪车转运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不外排。
（2）废气污染防治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破碎、筛分、细碎及气运输送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废旧轮胎入场卸货过程无组织排放颗粒物以及食堂油烟。其中在包装过程中主要是将软体布袋安装在成品卸料口处，因此此过程无废气产生

①破碎、筛分、细碎及气运输送过程产生的颗粒物
防治措施：破碎、筛分、细碎等设备上方设置分别集气罩，并将设备进行封闭，同时置于独立的封闭加工间内；气运输送过程采取密闭长廊，与料仓衔接的卸料口处设置集气罩，与破碎破碎、筛分、细碎过程收集的粉尘经同一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进行排放。

②旧轮胎入场卸货过程无组织排放颗粒物

防治措施：原料堆棚内进行，加强清扫，并安装雾炮机喷雾抑尘。

③食堂油烟

防治措施：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屋顶排气筒进行排放。

本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胶粉生产车间外50m，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主要农田、工厂等，无学校、医院以及住户等大气环境敏感目标，同时评价要求规划部门今后在本项目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再规划住宅、医院及学校等敏感性建筑，控制好项目场界周围的土地利用性质。

（3）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机器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源强为70～95dB（A）。评价要求建设单位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噪声：①选用低噪设备；②利用已建厂房良好的围护结构进行隔声；③设备采用台基减振、橡胶减震接头以及减震垫等措施；④加强设备维护保养；加强厂区绿化，吸声、屏噪；⑤合理安排生产时间，禁止午间和夜间对原料及成品禁止运输部：⑥场内对车辆采取限速、禁鸣的要求；加强场区内绿化。采取以上措施后，经预测，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弃物防治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一般固废、危险固废及生活垃圾。其中一般固废主要包括胎圈分离以及磁选的废钢丝、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除尘更换的布袋、包装过程中的废包装材料；危险固废主要是设备保养过程中的废机油。

一般固废及生活垃圾防治措施：胎圈分离以及磁选产生的废钢丝经收集后外售钢材回收公司；布袋除尘器的粉尘定期清理后作为产品外售；除尘更换的布袋更换后交由设备厂家；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危险废物防治措施：废机油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08危险废物”中“900-218-08，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将废机油暂存于危废暂存间，最终用于厂区机械的润滑。
（5）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防渗区：危废暂存间、初期雨水收集池、化粪池、循环水冷却水池、事故应急池，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要求的设计防渗方案，防渗材料选取环氧树脂和粘土结合型防渗材料，环氧树脂厚度不小于 2.0mm。①厚度为 150mm 的钢筋混凝土面层；②2.0mm 的环氧树脂层；③厚度为 150mm 的钢筋混凝土面层；④夯实素土，基于刚性和柔性防渗结构要求地面防渗系数≤10 -7 cm/s。同时，应按物料情况设置切断物料流入废污染区途径的截流沟或围堰等截留设施，还应依物料性质设置环氧树脂防渗涂层，并做好防雨控制措施。

一般防渗区：废旧轮胎加工生产线、原料堆棚、成品堆棚，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要求的设计防渗方案，采用防水剂、防冻剂与水泥砂浆混合涂层，厚度不低于3cm，保证车间地面防渗性能。地面防渗方案自上而下：①厚度为150mm 的钢筋混凝土面层；②30mm水泥砂浆结合层一道；③夯实素土，同时，还应按物料情况设置切断物料流入废污染区途径的截流沟或围堰等截留设施。

简单防渗区：办公生活区及厂区道路，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要求的设计防渗方案，简单防渗采取非铺砌地坪或普通混凝土地坪，可不设防渗层

参考《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结合厂址区域地下水补径排特征，考虑潜在污染源、环境保护目标等因素，建设单位应在厂址地下水上游、下游共设置2口地下水监测井作为地下水监测井（其中厂址上游作为对照井，厂址下游作为监测井）。评价要求本次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委托资质单位开展地下水监测工作，加强地下水监控，一旦发生地下水污染、防渗层破裂问题，可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6）土壤污染防治

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确保在生产过程避免对土壤产生影响，建设单位应采取以下相关防治措施。

①加强设备维护管理，防止危险废物跑冒滴漏和泄漏污染。

②项目区生产场地全部硬化，下风向设置土壤质量监控点，对《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1中7项基本指标按需要开展检测。

③日常生产中加强巡回检查，发现设备故障及跑、冒、滴、漏现象及时处理，地面散落的料渣及时清扫、收集，不得随意倾倒。

④在退役时，要对土壤进行检测，如果已受到污染，应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造成污染的单位负责修复和治理。
（7）风险防范

①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J140-90）之规定，应配置相应的灭火器类型（干粉灭火器等）与数量，并在火灾危险场所设置报警装置；严禁区内有明火出现。

②建设事故应急池容积110m3；建立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制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物资，人员培训等。
